












十二、 验收

3、 验收依

1、 所有辅助器具安装、 调试完毕，正常使用后， 由使用单位和乙方组成验收小组

进行现场检验，对相关品类进行抽样检查； 验收合格后使用对象对项目配置给予确认，

所有验收结束后， 乙方做出关于项目完成实施情况的报告并经使用单位签字后验收合格。

2、 货物验收不合格的，乙方必须在接到通知后7个日历日内重新供货并安装调试，

确保货物通过验收。 如重新验收仍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向其支付合

同总价格的20%作为违约金。

据

(1) 合同文本及合同补充文件 (条款) ;

(2) 产品的合法来源渠道证明文件、 响应功能证明材料；

(3) 招标文件；

(4)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5) 辅助器具配置清单；

十三、 其他事项

1、 陕西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在合同的履行期间以及履行期后， 可以随时检查

项目的执行情况，对采购标准、 采购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

2、本合同一式陆 分，甲方肆份，乙方 壹 分，代理公司 壹 份。 本合同经甲

方、 乙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 。

3、 若因本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由甲、 乙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时， 任何一方可

以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乙方违约的， 还应当承担甲方为实现权利而支

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 保全费、 交通费等费用。

4、 双方确认协议签署页上载明的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等为双方的有效送

达地址； 双方为履行本协议发出的任何要约、 文件、 通知、 主张、 要求、 请求或其他联

系若以面呈递送，以收到对方确认件时生效； 若以短信、 微信传送，则以信息发出时间

生效； 若以信件或特快专递递送，则从投递之日起三日后生效。 若任何一方改变收件地

址、 经办人、 联系方式，应在三日内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否则对该地址、 经办人 、

联系方式的投递视为已经通知送达，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变更方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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